

关于公开遴选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
实施主体的通告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任务清单的通知》（粤农农计〔2023〕104号）、《湛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第二批）的通知》（湛财农〔2023〕106号）和《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农通〔2024〕30号）文件精神，拟公开遴选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实施主体1个。现将遴选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任务目标
开展红火蚁统一防控，应急处置，监测普查、防控技术指导和培训宣传，不出现红火蚁恶性蔓延及攻击蜇刺人员严重伤亡事故。
二、项目建设内容
采购红火蚁防控药剂0.08-0.1%茚虫威杀蚁剂，分发药剂到相关镇（街道）；举办红火蚁防控技术培训班2期，培训基层防控人员共100人以上（含100人）。
三、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根据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农通〔2024〕30号）设置，安排项目资金共35万元，其中采购红火蚁防控药剂资金33.8万元，培训资金1.2万元。
四、申报条件及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供应商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复印件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分支机构响应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供应商须有在2021年至2024期间完成过同类项目（同类项目指：红火蚁药剂采购）业绩。（须提供成交（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
3.供应商须提供完整售后服务方案。
4.供应商须提供培训方案，培训师资必须具备农艺师或以上职称资格，或具有植保专业本科或以上毕业证书。（需提供职称资格证书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5.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内容包括：如我方（指具体供应商，下同）获选为项目实施主体，我方承诺提供的红火蚁防控药剂0.08-0.1%茚虫威杀蚁剂有效期在18个月以上（含18个月）,农药三证齐全；药剂防治效果达到75%以上（含75%），防治效果由遂溪县植物检疫与病虫测报站组织技术人员试验为准（试验由常规用药量每巢用药20克、施药50巢，药后14天计算的防效为依据）。如不能达到以上要求，我方无条件更换药剂，如更换药剂后仍未能达到要求，我方自愿放弃项目实施，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6.供应商须提供报价表。供应商根据要求填写《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报价表》（见附件），每项报价不得超过预算价。
报名时按以上申报条件要求内容提交盖章版材料一式三份（报价表必须密封，其它资料不密封）。
五、报名截止时间和材料递交地址
1.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月16日下午5时30分（共4个工作日）。若以邮寄方式递交材料的，以邮寄到达日期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2.材料递交地址：遂溪县遂城街道建设路127号遂溪县植物检疫与病虫测报站（联系人：周志强，联系电话：0759-7772728）。
六、遴选方式
[bookmark: _GoBack]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及专家组成谈判小组对遴选对象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达到3家以上（含3家）开启报价表，遴选总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结果向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报备后，按规定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确认为项目实施主体。
    
附件：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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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遂溪县2023年省级农业应急救灾资金
（第三批）-红火蚁防控项目报价表

报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目标的名称
	数量
	预算价（元）
	报价（元）

	1
	采购红火蚁防控药剂
	8.45吨
	338000
	

	2
	防控技术培训班
	100人
	12000
	

	报价合计
	



